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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世纪明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二）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3年 7月 17日 

（三）诉讼日期：2023年 7月 10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2024 年 7 月 5 日，案件当事人各方达成调解协议，原告向陕西省渭南市中

级人民法院递交撤诉申请，自愿撤回起诉。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当日作

出(2023)陕 05行初 43号《行政裁定书》。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北京世纪明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世纪明德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自富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 

 

2、 原告 

姓名或名称：大荔明德研学营地教育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简称“大荔明德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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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法定代表人：王京凯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控股子公司 

 

3、 被告 

姓名或名称：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人民政府（简称“大荔县政府”） 

主要负责人：杜鑫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4、 第三人 

姓名或名称：大荔县沙苑景区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大荔沙苑公司”） 

法定代表人：袁拴牢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8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披露的《北京世纪明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

告》（公告编号：2021-045）、2022 年 11月 2 日披露的《北京世纪明德教育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68）、2023年 2月 10日披

露的《北京世纪明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二）》（公告编号：

2023-001）和 2023 年 5月 16日披露的《北京世纪明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诉讼进展公告（三）》（公告编号：2023-018）。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诉讼请求： 

1.判决解除原、被告签署的《世纪明德大荔国际研学旅行基地项目战略合作

意向书》及《世纪明德（大荔）未来国际营地项目协议书》； 

2.判决被告承担损失赔偿金 49,690,692.41 元，并判令支付自 2021 年 5 月

21 日起至 49,690,692.41 元款项实际返还之日的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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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3.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理由： 

原告认为《意向书》是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管理或公共服务目标，与相对人 

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十 

一）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条， 

属于行政协议。本案原告基于与被告签署的行政协议而进行研学基地的建设，应 

当受到行政法基本原则“信赖保护原则”的规制。根据《意向书》第三条、第四

条、第九条以及《世纪明德（大荔）未来国际营地项目协议书》4.13 约定，原

告在大荔县进行未来国际营地项目建设，被告提供项目用地并确保原告合法使用

土地。原告作为行政相对人充分信赖并相信被告应按照合同约定解决建设用地问 

题，因此才开工进行建设。同时原告已在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积极办理了项目前期 

手续。现被告违背了信赖保护原则，导致原告因此遭受巨大损失，应予承担法定 

责任。 

另外，《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应当履行向市场主体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以及依法订立的各类合同，不得以 

行政区划调整、政府换届、机构或者职能调整以及相关责任人更替等为由违约毁 

约。原告作为大荔县招商企业，蓄力为大荔县经济发展贡献力量，现由于政府行 

政协议履行不当等原因已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这显然与优化营商环境的基本政策 

相违背。  

综上，原告认为被告的违约行为严重违反“信赖保护原则”及优化营商环境 

的基本政策。原告请求人民法院依据《行政诉讼法》第 78条、《民法典》第 563 

条、566 条、577 条、584 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

题的规定》第 11 条、第 17 条、第 19 条等相关法律，解除《意向书》并承担违

约责任，赔偿原告损失。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调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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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多次友好协商，本着减轻各方损失，推动历史问题尽快解决的原则，经世

纪明德公司董事会同意，大荔县政府办公室以相关会议纪要形式确认，案件当事

人于 2024 年 7月 5 日达成调解协议。 

调解协议主要内容为：大荔沙苑公司与大荔明德公司签署的《世纪明德(大

荔)未来国际营地项目协议书》自 2024年 7 月 5日解除。由大荔沙苑公司赔偿世

纪明德公司世纪明德(大荔)未来国际营地项目（简称“大荔营地项目”）建设损

失人民币 1480万元，大荔县城市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大荔城投公司”）

为该笔损失赔偿款的偿还提供担保，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大荔城投公司负责大荔

营地项目建设后的恢复工作，从损失赔偿款中减除 100万元用于恢复费用。其中，

损失赔偿款中的剩余项目保证金 4,644,250 元由大荔沙苑公司退还大荔明德公

司；剩余 9,155,750 元的损失赔偿款由大荔沙苑公司自 2025 年起分 3 期逐年支

付给世纪明德公司，2027年底支付到位。 

 

（二）诉讼裁判情况 

2024 年 7 月 5 日，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陕 05 行初 43 号

《行政裁定书》，裁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

准许原告世纪明德公司、大荔明德公司撤回起诉。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诉讼尚未对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涉及的标的金额重大，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基于谨慎

性原则，公司管理层已在 2020 年判断该涉诉项目无法继续向前推进，且项目投

资的时效性、投资价值等都已丧失殆尽，故对其账面在建工程全额计减值准备，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项目账

面在建工程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金额总计为 28,444,708.1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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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以调解方式积极解决大荔营地项目建设遗留的各

项未解决问题，尽量将不利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避免后续损失的进一步扩大。

如大荔沙苑公司能够按照调解协议的内容按期履行给付义务，则世纪明德公司、

大荔明德公司因大荔营地项目建设的损失将得到一定的弥补。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后续公司将积极主张调解协议的内容，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调解协议书》 

 (2023)陕 05行初 43号《行政裁定书》 

 

 

北京世纪明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7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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